
书书书

语言科学　 　　 　　 　 　 　　　　

犐犛犛犖１６７１－９４８４　犆犖３２－１６８７／犌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

第２０卷 第６期（总第１１５期）５８９－６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１日　　［定稿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３日 ｄｏｉ：１０．７５０９／ｊ．ｌｉｎｓｃｉ．２０２００９．０３３７５７
感谢《语言科学》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所提供的宝贵修改意见。承蒙北大林幼菁、复旦盛益民、陕西师大黄瑞玲

等几位先生惠赐高见。同时，感谢我的布农语老师颜云英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协助。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文中

谬误，概由作者负责。

〔１〕　《简志》使用［］而非［ｓ］，因此将“鞋子”记成［ａｐｉ］。然而，这两个音在布农语并不形成对立，由于我们的

母语专家的发音更接近［ｓ］，故本文一律使用／ｓ／，以求一致。此外，本文采取音素式转写，因此另一个腭化后的同位音

［］，也以［ｓ］表示。

〔２〕　指示词的相关术语采用王远杰（２００８）针对Ｄｉｅｓｓｅｌ（１９９９）的汉译。

附着词的辖域判断问题

———从布农语的指示词谈起

江豪文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提要 文章旨在通过郡群布农语的个案研究，解决复杂名词短语中的指示词辖域判定难题。借由名物化结构

论证布农语的指示附着词展现两种不同层次的辖域：主格附着词为短语后附，其附着成分的辖域可大于其宿

主所建构的名词短语；旁格指示词为紧邻宿主后附，其附着成分的辖域仅局限于宿主所建构的名词性短语。

此一辖域差异同时也反映在该语言人称附着词的分布上，因而两类附着词可获得一致性的解释。此外，文章

以类型学视野探讨辖域判定的跨语言类型以及指示词与名物化结构的关系，同时指陈南岛语名物化研究的

缺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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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布农语（ＩＳＯ代码ＢＮＮ，《高山族语言简志》译为布嫩语，下称《简志》）属南岛语系，为典型的谓语居

首语言，主要分布于台湾中部、南部与东部的山区，分为卓（ｔａｋｉｔｕｄｕｈ）、卡（ｔａｋｉｂａｋχａ）、峦（ｔａｋｂａｎｕａ）、

丹（ｔａｋｉｖａｔａｎ）、郡（ｉｓｂｕｋｕｎ）五大方言（Ｌｉ１９８８）。本文以使用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郡群布农语为讨论

对象。

与其他多数台湾南岛语相同，布农语指示词区分近、中、远指三种形态。然而，布农语独特之处在于

除了有自由式指示词之外还有附着式指示词（ｃｌｉｔｉｃ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自由式具有代名（ｐｒｏｎｏｍｉｎａｌ）和

饰名（ａｄｎｏｍｉｎａｌ）功能，而附着式仅有饰名功能。
〔１〕自由式如例（１）ａ中的ｓａｉｎ，出现于名词之前，两者

的修饰关系以联系助词ｔｕ标记；附着式如例（１）ｂ中的＝ｉｎ，直接后附于其所修饰的名词之上。
〔２〕例如：

９８５



（１）ａ．ｉｔｕ＝ｕｖａ　　ａ　　［ｓａｉｎ　　　ｔｕ　　ｓａｐｉ］．

领属＝小孩 主格 近指．主格 联系 鞋

这双鞋是小孩的。

ｂ．ｉｔｕ＝ｕｖａ　　ａ　　［ｓａｐｉ＝ｉｎ］．

领属＝小孩 主格 鞋＝近指．主格

这双鞋是小孩的。（何汝芬等１９８６：５６）

本文主要探讨附着式指示词的辖域（ｓｃｏｐｅ）判断问题：随着名词短语的结构复杂度不断增加，判断

此类附着式成分的辖域究竟是单词还是短语就成了一个难题。Ｄｉｅｓｓｅｌ（１９９９：２４）指出：“实证上来说，通

常很难判断（饰名）指示词究竟是依附于一个单词还是短语。若形容词或其他名词修饰语出现在名词之

前，两者的区别便愈加困难”。〔３〕布农语的情形正是如此，而本文旨在透过名物化结构来厘清布农语

的附着式指示词究竟是紧邻单词后附（ｈｏｓｔ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ｅｎｃｌｉｔｉｃｓ）还是短语后附（ｐｈｒａｓａｌｅｎｃｌｉｔｉｃｓ）。

２ 论元结构与句法功能

想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对布农语的论元结构与句法功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首先，论元结构体

现在动词上的焦点标记（ｆｏｃｕｓｍａｒｋｅｒｓ）与名词短语的格标记，两者实为一体两面、互为表里。就语意

角色和格位标记的配对模式而言，动词谓语句可以区分为以 ｍａ／ｍ／?ｍ?标记（也可能无标记）的主事

焦点句（ａｃｔｏｒｆｏｃｕｓ，简称主焦）与非主事焦点句（ｎｏｎａｃｔｏｒｆｏｃｕｓ），后者再细分为以ｕｎ标记的受事焦点

句（ｐａｔｉｅｎｔｆｏｃｕｓ，简称受焦）、以ａｎ标记的处所焦点句（ｌｏｃａｔｉｖｅｆｏｃｕｓ，简称处焦）和以ｓｉ标记的让渡焦

点句（ｃｏｎｖｅｙａｎｃｅｆｏｃｕｓ，简称让焦）。在主焦句中，主格ａ标记主事、旁格 ｍａｓ标记受事；而在非主焦句

中，主格ａ标记受事（或其他语意角色）、旁格 ｍａｓ则标记主事。以下对举主焦句和受焦句加以说明。

例如：

（２）ａ．ｍａｓｕａ　　ａ　　　ｔａｍａ　　ｍａｓ　　ｂａｉｎｕ．

主焦种 主格 父亲 旁格 豆子

父亲种豆子。（李壬癸１９９７：３３２）

ｂ．ｋａｕｎｕｎ　　ｍａｓ　　ｕｔｕ　　ａ　　ｂｕｎｂｕｎ．

吃受焦 旁格 猴子 主格 香蕉

香蕉猴子吃了。（何汝芬等１９８６：１２２）

例（２）ａ使用主焦动词ｍａｓｕａ（种植），因此其主事与受事分别由ａ与 ｍａｓ标记；例（２）ｂ使用受焦动词

ｋａｕｎｕｎ（吃），因此其主事与受事分别由ｍａｓ与ａ标记。

处焦句的主语经常为处所或接受者，而让焦句的主语经常为受益者或工具，因此这两种句型皆有可

能在同一个小句里出现两个旁格标记的名词短语，一个主事性强，另一个受事性强。如例（３）ａ的主语

是接受者达海，第一个ｍａｓ标记主事性强的给予者ｓｕｂａｉ（苏巴力），而第二个标记受事性强的给予物

ａχｉ（书）；例（３）ｂ的主语是受益者ｔａχａｉ（达海），第一个ｍａｓ标记主事性强的给予者苏巴力而第二个标

记受事性强的购买物ｉｓｐａｐａｔａｓ（笔）。例如：

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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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原文为：“ｉｔｉ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ｏｆｔｅｎ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ｄｅｃｉｄ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ａｎ（ａｄｎｏｍｉｎａｌ）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ｉｓｂｏｕｎｄｔｏａｗｏｒｄｏｒ

ａｐｈｒａｓ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ｉｆ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ｎｏｕ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ｒｓｐｒｅｃｅｄｅｔｈｅｎｏｕｎ．”



（３）ａ．ｎａ＝ｓａｉｖａｎ　　［ｍａｓ　ｓｕｂａｉ＝ｔｉａ］　　　ａ　　ｔａχａｉ＝ａ　　　［ｍａｓ　ａχｉ］．

非现实＝给处焦 旁格 苏巴力＝远指．旁格 主格 达海＝远指．主格 旁格 书

达海啊，苏巴力会把书给他。（黄慧娟和施朝凯２０１６：６４）

ｂ．ｉｓｂａｉｖ　　　［ｍａｓ　ｓｕｂａｉ＝ｔｉａ］　　　ａ　　ｔａχａｉ＝ａ　　　［ｍａｓ　ｉｓｐａｐａｔａｓ］．

让焦买 旁格 苏巴力＝远指．旁格 主格 达海＝远指．主格 旁格 笔

达海啊，苏巴力给他买了笔。（同上：６１）

此外，上两句还显示附着式指示词形式会随着其所标记的名词短语的格位不同而改变：同为远指，若搭

配旁格标记ｍａｓ则表现为＝ｔｉａ；若搭配主格标记ａ则表现为＝ａ。所有形式如例（４）所列：〔４〕

（４）郡群布农语的附着式指示词

　　　　　　近指　　中指　　远指

　　主格 ＝ｉｎ ＝ａｎ ＝ａ

　　旁格 ＝ｔｉｎ ＝ｔａｎ ＝ｔｉａ

然而，格标记经常是省略不用的，此时使用指示词便有助于区别句法功能。例如：

（５）ａ．ａｍａｕｎ　　［ｔｉｎａ＝ｔｉａ］　　　ｕｖａ．

背受焦 母亲＝远指．旁格 孩子

小孩由那母亲背着。

ｂ．ａｍａｕｎ　　ｔｉｎａ　　［ｕｖａ＝ｔｉａ］．（李壬癸１９９７：３２０）

背受焦 母亲 孩子＝远指．旁格

母亲由那小孩背着。

例（５）中的两个论元都不带格标记，两句唯一的区别是远指词＝ｔｉａ所附着的位置，由于其为旁格形式而

该句又为受焦句，因此得知＝ｔｉａ所附着的论元为主事，而不带＝ｔｉａ的论元则成为无标记的受事主语。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附着式指示词的句法功能。《简志》将其区分为基本格、主格、领格和宾格。所谓

基本格即担任谓语或谓语修饰成分时所使用的形式，然而附着式的基本格与领格、宾格在形式上完全相

同（自由式的形式则有所区别，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此外，在《简志》未考量到的句法环境中，例如处所短语，也是使用相同的一套形式，因此我们仅以旁

格统摄所有非主语的句法功能。主格如例（６）ａ中的 ｍａｕｓｐｉａ（女人）所示；《简志》所谓的宾格如例

（６）ｂ中的ｂｕｎｕａ（李子）；基本格如例（６）ｃ中的名词性谓语ｔｉｎａ（母亲）；领格如例（６）ｄ中的领属定语

ｂｕｋｕｎ（布衮）；处所短语如例（６）ｅ中以ｓｉａ标记的ａｂｕｓ（阿布丝）。

这些例子说明宾格、基本格、领格或者是处所短语都是搭配同一套附着式指示词，统称为旁格，与主

格形成对立。例如：

（６）ａ．ｍａｔａ　　ａ　　［ｍａｕｓｐｉａ＝ａ］．

主焦死 主格 女人＝远指．主格

那个女人死了。（Ｎｏｊｉｍａ１９９６：３）

ｂ．ｎａ＝ｍａｔａｐｕ＝ｔａ　　　　ｍａｓ　　［ｂｕｎｕａ＝ｔａｎ］．

非现实＝主焦摘＝咱们．主格 旁格 李子＝中指．旁格

咱们摘那些李子吧！（同上）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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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辅音／ｔ／遇到元音／ｉ／会腭化为［］，故／ｔｉｎ／与／ｔｉａ／的实际读音为［ｉｎ］与［ｉａ］。



ｃ．［ｔｉｎａ＝ｔｉａ］　　　ｍａｐａｐｉｓｕｕ　ｍａｓ　ｔａχａｉ＝ｔｉａ＝ｓ　　　　ｕｕ．

母亲＝远指．旁格 主焦使役煮粥 旁格 达海＝远指．旁格＝旁格 粥

让达海煮粥的（人）是母亲。（黄慧娟和施朝凯２０１６：９６）

ｄ．ｓａχａａｎ＝ｋｕ　　　ａ　　ｉｔｕ＝［ｂｕｋｕｎ＝ｔｉａ］　　ａ　　ｍａｕｓｐｉａ＝ａ．

认识处焦＝我．旁格 主格 领属＝布衮＝远指．旁格 联系 女人＝远指．主格

布衮的媳妇我认识。（同上：８１）

ｅ．ｎａ＝ｓｉｍｕ＝ｉｋ　　　　　　ｍａｓ　　ｓｕｉ　　ｓｉａ　　［ａｂｕｓ＝ｔｉａ］．

非现实＝借入．主焦＝我．主格 旁格 钱 处所 阿布丝＝远指．旁格

我要向阿布丝借钱。（同上：８３）

３ 附着词的辖域判断

在上述所举的例子中，带有指示词的名词短语都相当简短，仅由一个名词组成，因而未能彰显附着

词的辖域判断问题，本节将逐步扩增名词短语内部的复杂性，借以凸显此一问题，并提出证据支持我们

的结论。

首先，第一个可观测的事实是，无论一个名词短语内部的复杂性如何，若指示词出现在该短语之内，

都是位于短语的最右侧，可简记为ＮＰ＋ＤＥＭ。由于ＤＥＭ为粘着形式（ｂｏｕｎｄｆｏｒｍｓ），理论上而言可能

有三种分析方式：（ｉ）ＤＥＭ 为后缀（ｓｕｆｆｉｘ）；（ｉｉ）ＤＥＭ 为紧邻宿主单词的后附词（ｈｏｓｔ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ｅｎｃｌｉｔ

ｉｃｓ）；（ｉｉｉ）ＤＥＭ为短语性后附词（ｐｈｒａｓａｌｅｎｃｌｉｔｉｃｓ）。以下分别就两种对立加以讨论：后缀与后附词以及

紧邻宿主后附与短语后附。

３．１ 后缀与后附词

早期的大多文献（如李壬癸１９９７；黄美金１９９７；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８）普遍认为布农语粘着性指示词为后

缀，主要便是根据名词短语相对简单的句子所作出的判断，另外一个因素是当时的研究氛围缺乏对词缀

（ａｆｆｉｘｅｓ）与附着词（ｃｌｉｔｉｃｓ）进行严谨的区辨。Ｎｏｊｉｍａ（１９９６）是当时少数将布农语粘着性指示词处理为

后附词的，但该文并未为此提供理据。直到Ｌｉ（２０１０）才对布农语的各种附着词进行全面的、系统性的

考察，确立了附着词的分析。该文指出，粘着式指示词与粘着式人称标记一样都是后附词，有别于焦点

标记（受焦标记ｕｎ、处焦标记ａｎ）与祈使标记（用于主焦句的ａ、用于非主焦句的ａｖ）等后缀，区别的依

据在于是否造成词重音转移：一个词在加上后缀之后会导致词重音向右转移，而加上后附词则不影响重

音的重新分配。〔５〕例如主焦动词ｍａ．ｓａ．ｂａｈ（睡觉）的重音位于倒数第二音节／ｓａ／，加了祈使标记ａ

之后重音右移至／ｂａ／，即ｍａ．ｓａ．ｂａ．ｈａ（睡觉吧），维持词重音落在倒数第二音节的规律；而加了第一人

称标记＝ｉｋ之后重音仍旧维持在／ｓａ／，即 ｍａ．ｓａ．ｂａ．ｈｉｋ（我睡觉）。换言之，后缀是作为词的一部分而

添加的、对重音的分配产生影响，而后附词则是添加于成词之后、无关乎重音的配置。这与“屈折词缀与

词干结合而附着词与词（或短语）结合”（Ｎｅｖｉｓ２０００：３８９）的普遍规律相符合。〔６〕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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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以此标准而言，格标记ａ与 ｍａｓ实际上也是附着词，在音韵上附着于其之前的词，虽然句法上是标记其之后

的名词短语，因此是双向附着词（ｄｉｔｒｏｐｉｃｃｌｉｔｉｃｓ，即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ｏｓｔ与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的方向相反）。但为便于读者理

解布农语的句法，本文将ａ与 ｍａｓ独立表示，仅在 ｍａｓ缩减为／ｓ／之时，才将其表现为附着在宿主之上的＝ｓ，如例（６）ｃ、

例（９）与例（３２）ａ。

原文为：“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ｉｘ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ｗｉｔｈｓｔｅｍｓｗｈｅｒｅａｓｃｌｉｔｉｃ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ｗｉｔｈｗｏｒｄｓ（ｏｒｐｈｒａｓｅｓ）．”



３．２ 紧邻宿主后附与短语后附

自Ｌｉ（２０１０）之后，布农语粘着性指示词作为后附词的结论逐渐成为共识，最新的《布农语语法概

论》（黄慧娟和施朝凯２０１６，下称《概论》）也是采用了此一分析。然而，Ｌｉ（２０１０）留下的问题是无法判定

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究竟是某个单词还是短语，而这正是下文探讨的重点。我们首先指出前人研究

的缺失之处，接着提出解决方案。

３．２．１　研究缺失

正如上文Ｄｉｅｓｓｅｌ的引言所示，布农语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判断难点起因于它与核心名词同样出

现于名词短语的右外围（ｒｉｇｈｔ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如例（７）当中的旁格指示词＝ｔｉａ可能以核心名词ｂｕｎｕｎ（人）

或是以整个复杂名词短语（以方括号标示）为其附着成分的辖域。〔７〕例如：

（７）ｓａｄｕ　　ｓａｉｋｉｎ　　ｍａｓ　［ｍ?ｉｎ?ｉｎｂｕχｂｕχ　ｓｉａ　　ｉｂｕｓ　ｔｕ　　ｂｕｎｕｎ］＝ｔｉａ．

看．主焦 我．主格 旁格 ?过去?主焦迷路 处所 森林 联系 人＝远指．旁格

我看见在森林里迷了路的人。

此例的名词短语是一个定中结构，定语在前、中心语在后（下称定中短语），两者的修饰关系以联系助词

ｔｕ标记（构式为ＸｔｕＹ），由于整个短语是以旁格ｍａｓ标记，即便没有定语，与名词ｂｕｎｕｎ（人）搭配的指

示词也会是旁格，因此无法断定此处的旁格指示词是彰显名词的还是整个名词短语的句法功能，即无法

判断后附的辖域是紧邻宿主还是包含宿主的一个更高层次的短语。

修饰结构ＸｔｕＹ内部的语序并非一成不变，有时中心语也可居前而定语在后（下称中定短语），《概

论》中便举了如下的例子。例如：

（８）ｓｕｂａｉ＝ｔｉａ　　 ａ 　ｋａｉχａχａ ｍａｓ ［ｓａｉｔｕｔｕｉｄａ～ｄａａ ｓｉａ ｕｋｉｓ］＝ｔｉａ．

苏巴力＝远指．旁格 主格 打落 旁格 木瓜 联系在未完整～上面 处所 树＝远指．旁格

打落树上木瓜的（人）是苏巴力。（黄慧娟和施朝凯２０１６：２７）

该书明确地以上例中的方括号标示旁格指示词＝ｔｉａ附着成分的辖域为以旁格 ｍａｓ标记的整个名词短

语。虽说此处核心名词ｓａｉｔｕ（木瓜）与指示词分别出现于整个名词短语的左右两侧，显示指示词未必

总是直接附着于核心名词。然而，此处指示词的附着成分辖域也可能是名词ｌｕｋｉｓ（树），因为ｓｉａ所标记

的处所短语同样也必须搭配旁格指示词（比较例（６）ｅ）。因此我们认为例（８）并无法证明指示词＝ｔｉａ的

附着成分辖域必然是整个名词短语。

同样地，Ｌｉ（２０１８）也认为旁格指示词的附着成分辖域是短语而非单词，主要的证据也是指示词未必

总是直接附着于核心名词。该文以两个同义的句子展示。例如：

（９）ａ．ａｓａ＝ｉｋ　　　　ｍａｂａｉｖ　［ｋａｄｕｕ＝ｓ　　ａａ　ｔｕ　ｐａｔａｓａｎ］＝ｔｉａ．

要．主焦＝我．主格 主焦买 喜欢受焦＝旁格阿朗 联系 书＝远指．旁格

我要买阿朗喜欢的书。（Ｌｉ２０１８：９３）

ｂ．ａｓａ＝ｉｋ　　　　 ｍａｂａｉｖ　［ｐａｔａｓａｎ　ｔｕ　ｋａｄｕｕ＝ｓ　　　ａａ］＝ｔｉａ．

要．主焦＝我．主格 主焦买 书 联系 喜欢受焦＝旁格 阿朗＝远指．旁格

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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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本文所有未标注来源的例句皆为笔者调查所得，我们咨询的母语专家为颜云英（族名χａｎａｉｖａｔａｋｉｓｔａｕａｎ）

老师。



无论在例（９）ａ的定中短语还是在例（９）ｂ的中定短语里，指示词都是附着在整个名词短语的最右

侧。〔８〕然而，即便是例（９）ｂ同样也无法排除指示词的附着成分辖域是单词的可能性，因为它与例（８）

有着相同的问题，即指示词的宿主所构成的第一个直接成分（简称 ＭｉｎＮＰ）与另一个更大层次的直接

成分（简称 ＭａｘＮＰ）有着相同的格位。例（９）ｂ中方括号内的名词短语是主焦动词 ｍａｂａｉｖ（买）的受

事，因此该短语的格位会是旁格（虽然没有与旁格标记ｍａｓ共现，但格标记可省略，见例（５）），前人的研

究便是以此认定旁格指示词＝ｔｉａ的附着成分辖域为整个名词短语。然而，该名词短语内部还有一个受

焦动词ｋａｄｕｕｎ（喜欢），其主事由旁格标记（此例使用ｍａｓ的缩减形式＝ｓ，比较例（２）ｂ），因此旁格指示

词＝ｔｉａ的附着成分辖域也可能是主事短语ａａ＝ｔｉａ（比较例（３）ａ的主事短语ｓｕｂａｉ＝ｔｉａ）。换言之，指

示词＝ｔｉａ的附着成分辖域既可能是主焦动词“买”的受事 ＭａｘＮＰ，即短语后附，也可能是受焦动词“喜

欢”的主事 ＭｉｎＮＰ，即紧邻宿主后附。就理论而言，这两种后附所产生的语义是不同的：短语后附表示

“买”的受事是远指的（通常用于指称的对象不在对话的现场），而紧邻宿主后附则表示“喜欢”的主事是

远指的。然而，既有研究并没有对此加以关注，因此也就无法透过语义来辨析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

Ｌｉ（２０１８）对主格指示词也是采取了与旁格指示词相同的分析方式，认为两者都是短语后附而非紧

邻宿主后附，因为主格指示词无论是在像例（１０）ａ的定中短语还是在像例（１０）ｂ的中定短语里都是附着

在整个名词短语的最右侧。例如：

（１０）ａ．ｍａａ　［ｍａｍａｕａ　ｔｕ 　ｄａｉａｎ］＝ａ　 　χａｉ，ｓｉｓｕｐｓｕｐ　ｍａｓ　ｉｎａｋ　　ｔｕ　ｉｓａ．

主题 主焦漂亮 联系 地方＝远指．主格 主题 拉吸 旁格 我．领属 联系 心

那个漂亮的地方，我老惦记着。（Ｌｉ２０１８：９２）

ｂ．ｍａａ　［ｄａｉａｎ　ｔｕ　ｍａｍａｕａ］＝ａ　　　χａｉ，ｓｉｓｕｐｓｕｐ　ｍａｓ　ｉｎａｋ　　ｔｕ　ｉｓａ．

主题 地方 联系 主焦漂亮＝远指．主格 主题 拉吸 旁格 我．领属 联系 心

该文认定，由于主格远指词＝ａ在例（１０）ｂ中附着于充当定语的动词ｍａｍａｕａ（漂亮）之上，而整个名词

短语的语义核心是ｄａｉａｎ（地方），因此主格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必然是整个名词短语。然而，此一假

定忽略了布农语的一项重要语法特征，即所有的动词在搭配（主格或旁格）指示词之后都能构成名词短

语并指称该动词的主格论元，毋需仰赖其他名词性成分。例如：

（１１）ｍａ?ｉ?ｂａｉｖ＝ｉｋ　 　ｔｕ ｄｕｓａｍａｓｐａｔａｓａｎ．ｔａｓａχａｉ，ｍａｄａχａｓ．ｍａａｔａｓａχａｉ，

主焦?过去?买＝我．主格 分格 二 旁格 书 一 主题 主焦红 主题 一 主题

ｍａｄｉａｖ．［ｍａｄａχａｓ］＝ａ　χａｉ，ｍａｓｔａｎ 　ｍａｓ　［ｍａｄｉａｖ］＝ｔｉａ　ｂａｉｖｕｎ ｄａｉａ．

主焦黄 主焦红＝远指．主格 主题 主焦．超过 旁格 主焦黄＝远指．旁格 买受焦 大

我买了两本书，一本红皮、另一本黄皮。红的那本比黄的那本还贵。

例（１１）中，动词ｍａｄａχａｓ（红）与ｍａｄｉａｖ（黄）首次出现时是充当谓语，而第二次出现且与指示词搭配

时则是充当论元。此例中的ｍａｄａχａｓ＝ａ（红的）和 ｍａｄｉａｖ＝ｔｉａ（黄的）的句法功能与其他一般名词短

语并无二致（如例（３）中的人名短语ｔａχａｉ＝ａ），且在这两个名词短语当中，动词是唯一的成分。〔９〕换言

之，布农语的指示词具有类似汉语“的”的功能，即“在ＶＰ后头加上‘的’的时候，原来表达陈述（ａｓｓｅｒ

ｔｉｏｎ）的ＶＰ就转化为表示指称（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的‘ＶＰ的’了”（朱德熙１９８３：１７１８）。布农语的ＶＰ与指示

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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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实际上，中心名词的有定性会影响母语使用者对定中或中定结构的偏好（Ｓｈｉ２００９：１０４）。

指示词能附着于动词和名词（以及其他词类）上，这种对宿主的低选择性（ｐｒｏｍｉｓｃｕｉｔｙｏｆ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更加说

明布农语的粘着指示词为后附词而非后缀。



词搭配后也同样具有将陈述转化为指称的功能，Ｓｈｉｂａｔａｎｉ（２０１８）将此转化过程视为名物化（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的关键定义，并指出跨语言间相同的名物化结构普遍具有两种功用：一是作为名词短语内的修饰

语（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ｓｅ），二是充当整个名词短语（ＮＰｕｓｅ）。无论是词汇性名物化（ｌｅｘｉｃａｌ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派生名词）还是语法性名物化（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不派生名词）皆是如此。汉语的“的”字结构

与布农语的动词加指示词短语同样都有名物化结构的名词短语用法，如例（１１）的ｍａｄａχａｓ＝ａ（红的），

以及修饰用法，如例（１０）ｂ的ｄａｉａｎｔｕｍａｍａｕａ＝ａ（漂亮的地方）。在前者，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只

能是动词ｍａｄａχａｓ（红）；在后者，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同样也可能是动词ｍａｍａｕａ（漂亮），因为语

义核心词ｄａｉａｎ（地方）出现与否并非指示词能否附着于名词短语的必要条件。在例（１０）中ＸｔｕＹ的

修饰结构当中，Ｘ与Ｙ两者各自具有句法独立性，都能独自充当名词短语的唯一成分。〔１０〕因此，即便

是在像例（１０）ｂ那样的中定短语里，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也有可能是其宿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即便指示词能附着在名词短语的语义核心词之外的宿主上，也无法完全排除指

示词以宿主而非整个名词短语为辖域的可能性，关键是指示词能否单独与宿主构成合语法的名词短语。

若可，则紧邻宿主后附的可能性依旧存在，如上述布农语的情况。若不可，则必然是短语后附，如法语的

附着式指示词。〔１１〕例如：

（１２）ａ．ｃｅ　　　　　ｇａｒｏｎｃｉ　　　　　　　　ｂ．ｃｅ　　　　　ｇｒａｎｄ　ｇａｒｏｎｃｉ

指示．单数．阳性 男孩近指 指示．单数．阳性 大 男孩近指

这个男孩（Ｎｅｖｉｓ２０００：３９５） 这个大男孩

ｃ．ｃｅ　　　　　ｇａｒ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ｉ　 　ｄ．ｃｅ　　　　　ｇａｒｏｎ　ｄｅ　Ｐａｒｉｓｃｉ

指示．单数．阳性 男孩 聪明近指 指示．单数．阳性 男孩 从 巴黎近指

这个聪明的男孩 这个来自巴黎的男孩

例（１２）ａ显示指示词构式ｃｅ…ｃｉ与单一名词搭配的情形。例（１２）ｂ与ｃ则分别显示定中短语与中定短

语，表面上看来与布农语例（１０）ａ与ｂ的结构相当类似；然而，法语的指示词ｃｉ与定语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聪明）

并不能单独构成名词短语，因此其附着成分的辖域不可能为其宿主而必然是整个中定短语ｇａｒｏｎ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聪明的男孩），不同于布农语的情形。最后，例（１２）ｄ显示法语指示词ｃｉ附着于专名Ｐａｒｉｓ（巴

黎），类似例（９）ｂ中布农语指示词＝ｔｉａ附着于专名ａａ（阿朗）。然而，两者有着关键的差异：法语指示

词ｃｉ并不能与专名单独构成名词短语，〔１２〕因此其附着成分的辖域不可能为其宿主而只能是短语

ｇａｒｏｎｄｅＰａｒｉｓ（来自巴黎的男孩）；布农语指示词则普遍单独与人名、地名等专名搭配，因此例（９）ｂ中

指示词＝ｔｉａ附着成分的辖域仍有可能为其宿主。

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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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１２〕

事实上，ｄａｉａｎ（地方）也不是单一语素词，而是与 ｍａｍａｕａ（漂亮）同样带有焦点词缀的双语素词，即ｄａｉａｎ

（放处焦）。同样地，许多看起来像单一语素名词的词也都带有焦点标记：例（９）的ｐａｔａｓａｎ（书）为ｐａｔａｓａｎ（写处焦）；例

（３）ｂ的ｉｓｐａｐａｔａｓ（笔）为ｉｓｐａ～ｐａｔａｓ（让焦未完整～写）；例（２３）的ｐａｓｎａｎａｖａｎ（学校）为ｐａｓ?ｎａ～?ｎａｖａａｎ（使役?未完

整～?教处焦）。然而，是否进一步分析这些词的语素对于我们的讨论并没有影响，故选择加以简化。４．２节将有更多关

于动词的名物化功能的讨论。

此处将布农语和法语比较乃是着眼两者的指示短语在结构上的高度相似性：在一个仅由单一名词组成的指

示短语中，名词前后皆可出现指示成分，直指（ｄｅｉｃｔｉｃ）的语素后附于名词之上，而非直指的语素位于名词之前作为修饰

语。比较法语的ｃｅｇａｒｏｎｃｉ（这个男孩）与布农语的ａｄｉｔｕｕｍａχ＝ｔｉａ（那栋房子），其中ｃｅ与ａｄｉ都是非直指的，可搭配

不同的直指语素，在法语为ｃｉ（表近指）与ｌ（表远指），在布农语则为例（４）中所列的所有附着词。虽然法语的ｃｉ与ｌ都

是后附词而非后缀，但此处仍按照法语的书写习惯使用连字号而非等号。

此乃就标准法语而言。然而，Ｒｏｗｌｅｔｔ（２００７：６７）指出在法国南部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法语中，附着式指示

词也和布农语一样能单独搭配专名，如ｌｅＢｏｅｉｎｇｌ（波音）。



３．２．２　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节利用布农语名物化结构的语法特性来辨析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为了

行文方便，我们称指示词的宿主所组成的最小名词性成分为内部短语（ＭｉｎＮＰ），而称内部短语与其他

成分所构成的最大名词性成分为外部短语（ＭａｘＮＰ）。理论上而言，这两个短语的格位是各自独立、互

不影响的，而辨析附着成分的辖域问题的关键在于针对内、外部短语有着不同格位的句子加以考察。

具体而言，我们考察了外部短语为主格而内部短语为旁格的句子。主格细分为句末主语以及句首

主题；旁格细分为受事以及处所。综合这两项参数便可以获得四种组合句型：（ｉ）外部短语为句末主语

且内部短语为受事；（ｉｉ）外部短语为句末主语且内部短语为处所；（ｉｉｉ）外部短语为句首主题且内部短语

为受事；（ｉｖ）外部短语为句首主题且内部短语为处所。这四种句型都能搭配主格指示词，而由于外部短

语为主格、内部短语为旁格，这显示主格指示词必然为短语后附。以下依序举例说明。

例（１３）显示内部短语ｐａｎｄｉａｎ（菜）为主焦动词的受事，以 ｍａｓ标记为旁格，然而与ｐａｎｄｉａｎ搭配的

却是主格指示词，因此其附着成分辖域不可能为宿主ｐａｎｄｉａｎ，而只能是充当全句主语的整个名物化结

构，即外部短语（以方括号标示）。例如：

（１３）ｍｉｎｓｕｍ＝ｉｎ　　　ａ　　［ｍａ?ｉ?ｂａｉｖ　ｍａｓ　ｐａｎｄｉａｎ］＝｛ａ／ｉｎ｝．〔１３〕

返回．主焦＝新状态 主格 主焦?过去?买 旁格 菜＝｛远指／近指｝．主格

买菜的｛那个／这个｝（人）回来了。

这种句子对短语后附的分析提供了强而有力的证据。我们在《概论》所附的自然语料中也发现了结构类

似的句子。例（１４）的内部短语χａｉｓｉ（饭）是以旁格ｍａｓ标记的受事，然而却是主格指示词的宿主，因此

其附着辖域只能是充当全句主语的外部短语。例如：

（１４）ｋｉｔｕｓχｕｕｎ＝ｄａｕ　ａ 　［ｉｋｄａ～ｄａａｎ 　　　ｍａｓ　χａｉｓｉ］＝ａ．

咬紧受焦＝传信 主格 吃未完整～装盛处焦 旁格 饭＝远指．主格

据说（他们）紧咬着装饭吃的那个（器皿）。（黄慧娟和施朝凯２０１６：３０９）

　　又如例（１５）的内部短语为ｓｉａ所标记的处所ｉｂｕｓ（森林），本应搭配旁格指示词（见例（６）ｅ），然而

却成为主格指示词的宿主，可见其附着成分的辖域为充当全句主语的外部短语。

（１５）ｍｉｎｓｕｍ＝ｉｎ 　　ａ 　［ｍ?ｉｎ?ｉｎｂｕχｂｕχ　　ｓｉａ　ｉｂｕｓ］＝｛ａ／ｉｎ｝．

返回．主焦＝新状态 主格 ?过去?主焦迷路 处所 森林＝｛远指／近指｝．主格

在森林里迷路的｛那个／这个｝（人）回来了。

当外部短语是句首主题时，也能得到相同的结果。例（１６）的内部短语为以ｍａｓ标记的旁格受事χａｖａ

（牛），〔１４〕例（１７）的内部短语为以ｓｉａ标记的旁格处所ｕｋｉｓ（树），但与两者搭配的都是主格指示词，显

见其附着成分的辖域为充当全句主题的外部短语。例如：

（１６）ｍａａ　［ｍ?ｉｎ?ａｎａχ　　ｍａｓ　χａｖａ］＝ａ　ｔａｋｎａ　χａｉ，ａｎｉａχｕ＝ｔｉａ．

主题 ?过去?射击．主焦 旁格 牛＝远指．主格 昨天 主题 拉尼雅虎＝远指．旁格

昨天射了（一头）牛的那个（人），他是拉尼雅虎。

（１７）［ｓａ?ｉ?ｄａ～ｄａａ　　　　ｔａｋｎａ　ｓｉａ　ｕｋｉｓ］＝ａ　　χａｉ，ａｎｉａχｕ．

６９５

语言科学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

〔１３〕

〔１４〕

本文以花括号与斜线｛ｘ／ｙ｝表示纵向的聚合关系。

例（１６）的远指主格指示词＝ａ也能附着于ｔａｋｎａ（昨天），此处为了比较内部与外部短语，因此展示了附着于

χａｖａ（牛）的句子。



前往?过去?未完整～上面 昨天 处所 树＝远指．主格 主题 拉尼雅虎

昨天爬到树上的那个（人），他是拉尼雅虎。

此外，相同语句搭配不同格位的指示词所产生的语义区别也支持主格指示词是短语后附。在例

（１５）中，选用远指主格＝ａ时表示迷路之人已经从森林里回到说话者附近，但却不在对话的现场（也许此

人在某间屋里）；选用近指主格＝ｉｎ则表示返回之人就在说话者眼前。同样的语句也能搭配旁格指示

词。例如：

（１８）ｍｉｎｓｕｍ＝ｉｎ　　　ａ　　ｍ?ｉｎ?ｉｎｂｕχｂｕχ　ｓｉａ　ｉｂｕｓ＝｛ｔｉａ／ｔｉｎ｝．

返回．主焦＝新状态 主格 ?过去?主焦迷路 处所 森林＝｛远指／近指｝．旁格

在｛那片／这片｝森林里迷路的（人）回来了。

例（１８）选用远指旁格＝ｔｉａ时表示说话者不在森林里；选用近指旁格＝ｔｉｎ时表示说话者正处在森林里。

例（１５）与例（１８）的语义区别显示主格指示词的所指对象是外部短语（即迷路之人）而旁格指示词的所指

对象是内部短语（即森林）。

主格指示词是短语后附的最强烈证据来自于它们可直接附着在旁格指示词之后。虽然主格与旁格

指示词能附着在相同的宿主上，两者具有各自独立运作的辖域。例如：

（１９）ａ．ｍｉｎｓｕｍ＝ｉｎ　　　ａ　　［ｍａ?ｉ?ｂａｉｖ　ｍａｓ　ｐａｎｄｉａｎ＝ｔａｎ］＝ａ．

返回．主焦＝新状态 主格 主焦?过去?买 旁格 菜＝中指．旁格＝远指．主格

买那些菜的那个（人）回来了。

ｂ．ｍｉｎｓｕｍ＝ｉｎ　　　ａ　　［ｍ?ｉｎ?ｉｎｂｕχｂｕχ　ｓｉａ　ｉｂｕｓ＝ｔｉａ］＝ａｎ．

返回．主焦＝新状态 主格 ?过去?主焦迷路 处所 森林＝远指．旁格＝中指．主格

在那片森林里迷路的那个（人）回来了。

例（１９）中，旁格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为内部短语，即作为受事的ｐａｎｄｉａｎ（菜）以及作为处所的ｉｂｕｓ

（森林）；主格指示词附着成分的辖域则为包含旁格指示词的整个外部短语：

至此，我们利用了内部短语为旁格、外部短语为主格的句子来证明布农语的主格指示词是短语后附

词，虽然这与前人的结论一致（黄慧娟和施朝凯２０１６；Ｌｉ２０１８），但我们所提供的证据更为确凿。然而，

并没有相似的证据能证明旁格指示词也是短语后附词，主要的原因是找不到内部短语为主格、外部短语

为旁格的句子来加以验证。在缺乏强烈证据的情况下，我们采取相对保守的意见，认为旁格指示词附着

成分的辖域是单词而非短语。这样的结论同时也参照了两个相关的现象：（ｉ）主格与旁格人称附着词的

不同特性；（ｉｉ）旁格指示词的处所指示功能。以下就这两点分别讨论。

根据不同的句法分布，Ｌｉ（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将主格人称附着词分析为短语后附，而将相应的旁格分析为

紧邻动词后附，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主格、旁格指示词的特性。首先，旁格人称附着词始终紧邻着

主要动词，如例（２０）的＝ｓｕ（你），而主格人称附着词则会随着主要动词的左侧不断出现新的宿主而向左

攀升，即第二位置附缀（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ｃｌｉｔｉｃｓ），如例（２０）的＝ｉｋ（我）。

（２０）ａ．ｎａ＝ｍａｕｄａχ＝ｉｋ＝ｓｕ．

非现实＝主焦打＝我．主格＝你．旁格

我会打你。（Ｌｉ２０１０：１０３）

ｂ．ｎａ＝ｍａｕｓｂｕｔ＝ｉｋ　　　　ｍａｕｄａχ＝ｓｕ．

非现实＝主焦经常＝我．主格 主焦打＝你．旁格

我会常打你。（同上：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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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ａ＝ｎｉ＝ｉｋ　　　　　ｍａｕｓｂｕｔ　ｍａｕｄａχ＝ｓｕ．

非现实＝否定＝我．主格 主焦经常 主焦打＝你．旁格

我不会常打你。（同上：１０９）

若是主格＝ｉｋ不向左侧攀升或是旁格＝ｓｕ向左侧攀升，都会得到不合语法的句子。由于（２０）是主焦句，

主格和旁格人称附着词分别标记主事和受事；在受焦句中，主格和旁格人称附着词则分别标记受事和主

事。同样地，受焦句中的旁格人称附着词也是始终紧邻着主要动词，而主格人称附着词仍是第二位置附

缀，分别如例（２１）的旁格＝ｋｕ（我）与主格＝ａｓ（你）所示。

（２１）ａ．ｎａ＝ｕｄａχｕｎ＝ｋｕ＝ａｓ　　　 　　ｍａｉｓ　ｍｕｉｖａ．

非现实＝打受焦＝我．旁格＝你．主格 当 主焦犯错

（你）若犯错，我会打你。（Ｌｉ２０１８：４２０）

ｂ．ｎａ＝ｎｉ＝ａｓ　　　　ｕｄａχｕｎ＝ｋｕ　　ｍａｉｓ　ｍｕｉｖａ．

非现实＝否定＝你．主格 打受焦＝我．旁格 当 主焦犯错

（你）若犯错，我不会打你。（同上：４１７）

　　换言之，相较于旁格人称附着词，主格人称附着词的移动性（ｍｏｂｉｌｉｔｙ）较高。旁格人称附着词的宿

主和与其发生主要语义关联的词永远是同一个词；而主格人称附着词的宿主和与其发生主要语义关联

的词则未必是同一个。反观主格、旁格指示词的分布，似乎也反映了相似的区别。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主

格指示词的宿主和与其发生主要语义关联的词未必是同一个，后者甚至可以是不带核心名词的名物化

结构如例（１３）－（１７）所示；然而，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旁格指示词也是如此，同时旁格指示词的宿主

都可以理解为与其发生主要语义关联的词。如此一来，我们便可用相同的原则来描述指示附着词与人

称附着词的格位差异：旁格附着成分的辖域为其宿主；主格附着成分的辖域可以恰好是其宿主，同时也

可以是包含其宿主的一个更高层次的短语。

上文展示了指示词在名词短语内标记该短语的指称对象相对于说话者的距离，此为个体指示功能。

此外，指示词还有另一个功能：附着在具有处所义的动词之上并且表达事件发生地相对于说话者的距

离，此为处所指示功能。特别的是，处所指示功能仅限于旁格指示词，而无论动词焦点类型为何，主格指

示词皆无处所指示功能（Ｌｉ２０１８：３３７），例如（２２）中的旁格远指词＝ｔｉａ：

（２２）ａ．ｎａ＝ｍａｐｉａｄａχ＝ｉｋ＝ｔｉａ　　　　　　　　ｓｕｉ　ｍａｄａｉｍｐｕｓ．

非现实＝主焦使役．在里面＝我．主格＝远指．旁格 钱 主焦储藏

我会把钱存放在那里面。（Ｌｉ２０１８：１００）

ｂ．ｐｉｄａｉａｕｎ＝ｋｕ＝ｔｉａ　　　　　　　　ｓａａｖ　ｍａｓｕａ．

使役．在那里受焦＝我．旁格＝远指．旁格 蔬菜 主焦种

我把蔬菜种在那里。

乍看之下，例（２２）ａ中的旁格指示词似乎具有个体指示功能，可以解读为指示ｓｕｉ（钱），只不过此处的指

示词附着在动词谓语上而非名词上，而且ｓｕｉ作为主焦句的受事也理应搭配旁格指示词。然而，这种分

析违反了“布农语指示词后附于名词性成分”此一规律。更重要的是，在对比例（２２）ｂ之后上述的分析

便行不通了，该句的旁格指示词不可能是指示ｓａａｖ（蔬菜），因为它作为受焦句的受事，理应搭配主格

而非旁格指示词。因此，处所指示功能的指示词与个体指示功能的指示词有显著的句法差异：前者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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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旁格、后者则无此限制。〔１５〕除了格位形式仅限于旁格之外，指示处所的指示词还有另一个句法特

色，即在一个群聚的附着词串（ｃｌｉｔｉｃｃｌｕｓｔｅｒ）内有较灵活的位置。例如：

（２３）ａ．ｐｕｕｍａχｕｎ＝ｉｎ＝ｋｕ＝ｔｉｎ　　　　　　　　ｕｖａ　ｍａｉｓｎａｓｉａ　ｐａｓｎａｎａｖａｎ．

使役．往房子受焦＝新状态＝我．旁格＝近指．旁格 小孩 从处所 学校

我让孩子从学校回家来了。（Ｌｉ２０１８：１０１）

ｂ．ｐｕｕｍａχｕｎ＝ｉｎ＝ｔｉｎ＝ｋｕ ｕｖａ ｍａｉｓｎａｓｉａ ｐａｓｎａｎａｖａｎ．

ｃ．ｐｕｕｍａχｕｎ＝ｔｉｎ＝ｉｎ＝ｋｕ ｕｖａ ｍａｉｓｎａｓｉａ ｐａｓｎａｎａｖａｎ．

例（２３）为三个同义的句子，唯一的区别是指示词相对于其他附着词的位置：近指词＝ｔｉｎ在第一句位于

人称附着词＝ｋｕ（我）之后，在第二句位于人称附着词与新状态标记＝ｉｎ（功能类似汉语的句末“了”，与主

格近指词＝ｉｎ同音，详见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２０２０）之间，在第三句位于新状态标记之前。

这种位置的灵活性，除了进一步证明旁格的指示词确实是后附词（而非后缀）之外，同时也显示它的

移动辖域始终在宿主的范围内，因此为紧邻宿主后附。

本节的结论为：布农语主格指示词为短语后附，其附着成分的辖域可大于其宿主；而旁格指示词为

紧邻宿主后附。这种附着成分在辖域上的区别同时也体现在该语言主格和旁格人称附着词的分布差

异，即主格附着词的辖域皆可大于旁格附着词。

４ 本文启发与延伸讨论

本文的启发主要展现在两方面：一是指示词辖域判断的类型，二是指示词与名物化的关系。

４．１ 指示词辖域判断的类型

在分析布农语的个案之后，我们可以提出以下这个更为一般性的问题：当定语性指示词与 ＭａｘＮＰ

的语义核心词并非紧邻时，语言究竟是透过何种手段解决 ＭｉｎＮＰ与 ＭａｘＮＰ两者之间的辖域归属？

布农语的解决方案是透过指示词的不同格位标记。例（２４）的最小对比显示主格用于宽辖域，所指对象

是 ＭａｘＮＰ；而旁格用于窄辖域，所指对象是 ＭｉｎＮＰ。

（２４）ａ．ｍｉｎｓｕｍ＝ｉｎ　　　ａ　　［ｍ?ｉｎ?ｉｎｂｕχｂｕχ　ｓｉａ　ｉｂｕｓ］＝ｉｎ．

返回．主焦＝新状态 主格 ?过去?主焦迷路 处所 森林＝近指．主格

在森林里迷路的这个（人）回来了。

ｂ．ｍｉｎｓｕｍ＝ｉｎ　　　ａ　　ｍ?ｉｎ?ｉｎｂｕχｂｕχ　ｓｉａ　［ｉｂｕｓ］＝ｔｉｎ．

返回．主焦＝新状态 主格 ?过去?主焦迷路 处所 森林＝近指．旁格

在这片森林里迷路的（人）回来了。

　　这种解决方案不仅在台湾南岛语中是布农语所特有的，在跨语言之间也不多见。根据Ｐａｙｎｅ

（１９９０：１０）所罗列的“动词居首常规”（ｖｅｒｂｉｎｉｔｉａｌｎｏｒｍ），动词居首的语言倾向将指示词置于名词短语

右侧，同时将定语从句置于中心语之后，因此其他动词居首的语言势必也会产生类似的指示词辖域归属

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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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Ｌｉ（２０１８：１００）将例（２２）中的指示词也称为定语性指示词（ａｄｎｏｍｉｎａｌ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这样的称呼显然是有

问题的，这是混淆了个体指示功能与处所指示功能的结果。无独有偶，在法语里个体与处所指示词也有构词上的相似

性：个体近指的ｃｉ是处所近指副词ｉｃｉ（在这里）的弱形式，个体远指的ｌ与处所远指副词ｌ（在那里）同形。若只因为指

示个体的ｌ与指示处所的ｌ词形相同就称呼后者为“定语性指示词”的话，这显然于理不合，布农语的情形也是同样的

道理。



问题。其他语言究竟还有哪些解决方案，有待日后更全面的考察，以下仅列出几种代表性的辖域判断类

型，借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理解本文所探讨的现象。例如：

（２５）ａ．指示词的辖域为 ＭｉｎＮＰ或 ＭａｘＮＰ二者其中之一

ｉ．透过指示词的格位变化来选择辖域（布农语）

ｉｉ．透过指示词与量词的搭配来选择辖域（傣语）

ｉｉｉ．同一个名词性短语具有歧义，指示词的辖域可宽可窄（印尼语）

ｂ．指示词的辖域同时为 ＭｉｎＮＰ与 ＭａｘＮＰ（法语）

除了布农语所使用的格位变化手段，指示词也可透过搭配不同的量词来解决辖域问题，如傣语。例

（２６）是两个西双版纳傣语的名词短语，两者唯一的区别是与指示词搭配的量词：若量词是ｋ?４（个），指

示词的辖域为 ＭａｘＮＰ；若量词是ｐ‘ｎ１（件），则其辖域为 ＭｉｎＮＰ。例如：

（２６）ａ．ｋǔｎ２　ǎｎ２　ｎｕ６　ｓ３　ｘａｕ１　ｋ?４　ｎǎｎ４

人 的 穿 衣 白 个 远指

那个［穿白衣服的人］（张公瑾１９７８：２０）

ｂ．ｋǔｎ２　ǎｎ２　ｎｕ６　ｓ３　ｘａｕ１　ｐ‘ｎ１　ｎǎｎ４

人 的 穿 衣 白 件 远指

穿那件［白衣服］的人

　　若一个语言缺乏格位变化或量词等区辨辖域的手段，便可能产生歧义，如印尼语。〔１６〕例（２７）显

示，印尼语指示词ｉｔｕ的辖域可宽可窄，可以是 ＭａｘＮＰ（骑自行车的小孩），也可以是 ＭｉｎＮＰ（自行

车）。例如：

（２７）Ａｎａｋ　ｙａｎｇ　ｎａｉｋ　ｓｅｐｅｄａ　ｉｔｕ　ｔｉｎｇｇａｌ　ｄｅｋａｔ　ｓａｙａ．

小孩 的 骑乘 自行车 远指 住 附近 我

那个［骑自行车的小孩］ＭａｘＮＰ住我（家）附近。（Ｓｎｅｄｄ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１６２）

骑那辆［自行车］ＭｉｎＮＰ的小孩住我（家）附近。

　　在上述的三种情况里，指示词的辖域在同一个名词性短语内只能在 ＭｉｎＮＰ与 ＭａｘＮＰ当中二者

择一，即便是允许辖域歧义的语言也是如此。

然而，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一个指示词的辖域同时为 ＭｉｎＮＰ与 ＭａｘＮＰ，例如法语的指示附着

词。上文提及，法语的名词短语可同时搭配非直指成分的指示限定词与直指成分的指示附着词，最简单

的例子为ｃｅｇａｒｏｎｃｉ（这个男孩）。若定冠词ｌｅ取代了指示限定词ｃｅ，指示附着词ｃｉ也就无法使用了，

如ｌｅｇａｒｏｎ（（定指的）男孩）。随着名词短语内部又出现一个带指示词的名词短语，辖域判断的问题便

产生了。例（２８）中的两个名词短语都包含了一个充当介词宾语的名词短语ｃｅｔｔｅｖｉｌｌｅｃｉ（这座村庄），两

者唯一的区别是限定词选用定冠词ｌｅ还是指示词ｃｅ。例如：

（２８）ａ．ｌｅ　　　　　ｇａｒｏｎ　ｄｅ　ｃｅｔｔｅ　　　　ｖｉｌｌｅｃｉ

定指．单数．阳性 男孩 从 指示．单数．阴性 村庄近指

来自这座［村庄］ＭｉｎＮＰ的男孩（Ｎｅｖｉｓ２０００：３９５）

ｂ．ｃｅ　　　　　ｇａｒｏｎ　ｄｅ　ｃｅｔｔｅ　　　　ｖｉｌｌｅ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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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若例（２６）的指示词搭配一个能同时适用于 ＭｉｎＮＰ与 ＭａｘＮＰ的量词，我们预期傣语也理应会产生辖域歧

义。



指示．单数．阳性 男孩 从 指示．单数．阴性 村庄近指

这个［［来自这座［村庄］ＭｉｎＮＰ的男孩］］ＭａｘＮＰ

若选用定冠词ｌｅ，因为指示附着词ｃｉ不与定冠词搭配，因此其辖域必然为 ＭｉｎＮＰ（即村庄）。有趣的

是，若选用指示限定词ｃｅ，则指示附着词ｃｉ的辖域同时为 ＭｉｎＮＰ以及 ＭａｘＮＰ（即来自这座村庄的男

孩），根据Ｎｅｖｉｓ（２０００）的研究，这是由于发生了同音删略（ｈａｐｌｏｌｏｇｙ）的缘故。也就是说，原本应当有两

个ｃｉ，其辖域分别为 ＭｉｎＮＰ与 ＭａｘＮＰ，因为接连出现导致了同音删略，但是两个ｃｉ的语义效果仍然

存在。该文将这种双辖域的现象与英语领属标记’ｓ的同音删略相比拟。在英语的复合领属短语中，介

词ｏｆ的宾语为领属短语，如ａ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ｏｆｍｉｎｅ（我的一位同学），若将 ｍｉｎｅ替换成人名则为ａ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ｏｆＭｃＭｕｇ’ｓ（ＭｃＭｕｇ的一位同学）。若将这两个短语作为领属修饰语的话，前者必须再次使

用领属标记’ｓ，即ａ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ｏｆｍｉｎｅ’ｓｂｏｏｋｓ（我的一位同学的书），而后者则由于同音删略无法再次

使用领属标记’ｓ，即ａ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ｏｆＭｃＭｕｇ’ｓｂｏｏｋｓ（ＭｃＭｕｇ的一位同学的书）。因此，法语的ｃｉ与英

语的’ｓ同样都经历了同音删略，其证据便是同时以 ＭｉｎＮＰ及 ＭａｘＮＰ作为其语义辖域。由于同音删

略一般只作用于粘着语素，我们预期只有指示词为粘着语素的语言才会产生像法语这种同时以 Ｍｉｎ

ＮＰ和 ＭａｘＮＰ为辖域的情形。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得知，许多语言都允许指示词的辖域超出其最邻近的短语之外，只是区辨宽窄辖

域的手段各有不同。更广义来说，冠词（或其他限定词）应该也有类似的现象，只是冠词的不同辖域所造

成的语义区别不如指示词容易察觉。例如，在英语“ｔｈｅ＋名词短语＋关系小句”这样的结构中，通常直

觉上会认为定冠词ｔｈｅ的辖域便是与其相邻的名词短语，然而语用学的研究表明并非如此。定冠词ｔｈｅ

的使用必须至少满足两个语义条件当中的一个：一是指称对象的独一性（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无论是普遍存在

的独一性（如月亮）还是语境当中的独一性（如桌上仅有的一颗梨子）；二是指称对象的熟悉性（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

ｔｙ），例如先用不定冠词将指称对象引进语境之中，再用定冠词对熟悉的对象进行复指（Ｈｏｆｈｅｒｒ＆Ｚｒｉ

ｂｉＨｅｒｔｚ２０１４：２）。在首次提及（ｆｉｒｓｔｍｅｎｔｉｏｎ）的语境中，由于指称对象缺乏熟悉性，因此唯有满足独一

性才能使用定冠词ｔｈｅ。关键是，关系小句对独一性也会产生影响。例如：

（２９）ａ．Ｗｈａｔ’ｓｗｒｏｎｇｗｉｔｈＢｉｌｌ？

比尔怎么啦？

Ｏｈ，ｔｈｅｗｏｍａｎ［ｈｅｗｅｎｔｏｕｔｗｉｔｈｌａｓｔｎｉｇｈｔ］ｗａｓｎａｓｔｙｔｏｈｉｍ．

哦，昨晚跟他见面的女人让他吃了不少苦头。（Ｈｏｆｈｅｒｒ２０１４：１８４）

ｂ．Ｗｈａｔ’ｓｗｒｏｎｇｗｉｔｈＢｉｌｌ？

比尔怎么啦？

＃Ｏｈ，ｔｈｅｗｏｍａｎ［ｗｈｏｗａ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ａｓｎａｓｔｙｔｏｈｉｍ．

哦，南方来的女人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同上）

例（２９）ａ中的“ｗｏｍａｎ”能搭配定冠词“ｔｈｅ”，并非由于该名词的指称对象具有独一性，而是该名词与关

系小句的共同指称对象具有独一性（即谈话双方都知道比尔昨晚只跟一个女人出去）。若无关系小句对

“ｗｏｍａｎ”的指称对象进行限缩，则相同的语境下“ｗｏｍａｎ”只能搭配不定冠词“ａ”。若限缩的结果没有

导致指称对象具有独一性，同样也无法使用定冠词“ｔｈｅ”，如例（２９）ｂ中“南方来的女人”不适合搭配“ｔｈｅ”。

上例两种回答的对比说明，定冠词“ｔｈｅ”的辖域是“名词短语＋关系小句”（即 ＭａｘＮＰ），而非仅仅

是与其相邻的名词短语（即 ＭｉｎＮＰ），因为唯有 ＭａｘＮＰ才能创造指称对象的独一性，并且也唯有创造

了指称对象独一性的 ＭａｘＮＰ才符合搭配定冠词“ｔｈｅ”的语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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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指示词与名物化的关系

有关布农语主格指示词的辖域归属问题，前人主要着眼于下例句子。例如：

（３０）ｍａｔａ＝ｉｎ　　ａ　［ｋ?ｉｎ?ａａｔ　ｍａｓ　ｓｕｂａｉ＝ｔｉａ］　 　ａ　　ａｓｕ＝ａ．

主焦死＝新状态 主格 ?过去?主焦．咬 旁格 苏巴力＝远指．旁格 联系 狗＝远指．主格

咬过苏巴力的那只狗死了。（黄慧娟和施朝凯２０１６：２２３）

然而，正如Ｄｉｅｓｓｅｌ（１９９９）所指出的那样（见文首），在这种结构下并无法确认主格远指词＝ａ的辖域究竟

是ａｓｕ（狗）还是充当全句主语的的整个定中短语 ＭａｘＮＰ（例如英语定冠词ｔｈｅ的辖域问题）。因此，

我们利用了中心名词不出现的句子得出了像例（３１）这样的句子。例如：

（３１）ｍｉｎｓｕｍ＝ｉｎ　　　ａ　　［ｍａ?ｉ?ｂａｉｖ　ｍａｓ　ｐａｎｄｉａｎ＝ｔａｎ］＝ａ．

返回．主焦＝新状态 主格 主焦?过去?买 旁格 菜＝中指．旁格＝远指．主格

买那些菜的那个（人）回来了。（同例（１９）ａ）

由于没有中心名词，例（３１）中的主格远指词＝ａ必然是以全句主语 ＭａｘＮＰ为其辖域，我们采用Ｓｈｉｂａ

ｔａｎｉ（２０１８）的术语称此种短语为语法性名物化结构。〔１７〕对比例（３０）、（３１）便会发现，两者实际上是将

相同的名物化结构（以方括号标示）用于不同的句法环境，前者为用于限缩指称对象的修饰用法、后者为

直接用于指称的名词短语用法（联系词ａ只在修饰关系成立时才会出现），正如汉语“的”字结构的两种

用法。因此，两者应当获得一致的分析，即无论中心名词出现与否，以及无论其出现位置（定中或中定短

语，见例（１０）），主格指示词的辖域都是 ＭａｘＮＰ。

透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了布农语的指示词与汉语的“的”同样都对名物化结构起着关键作用（见例

（１１）），此外类型学的研究也普遍提及指示词在名物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详见 Ｙａｐ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然而，值得探究的是布农语的指示词究竟是像汉语的“的”那样作为论元名物化结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必要标记（比较“［卖菜的］是老王”与“＃［卖菜］是老王”），还是仅仅使得名物化结构

更易于识别以便限缩或指称。在中国境内及周边的许多语言里，指示词是构成名物化结构中不可或缺

的要素，例如榕江县车江侗话的远指词ａ６能将形容词ｐｈａ：１’（高）名物化，形成名词性短语ｐｈａ：１’

ａ６（高的）（梁敏１９８０：４３）。又或者指示词已然语法化为名物化标记，例如缅甸日旺话（Ｒａｗａｎｇ，与云南

的独龙语关系密切）的远指词ｗē，除了能将形容词名物化之外（如ｔēｗē（大的））还能作为动词宾语或补

语小句的标记（罗仁地２００８：５２）。

然而，布农语的指示词虽然有助于形成名物化结构，但却并非名物化结构的必要成分。例（２４）的全

句主语是一个名物化结构，所指对象为迷路于森林之人（即 ＭａｘＮＰ），两句的唯一区别在于所搭配的指

示词。例（２４）ａ的主格近指词＝ｉｎ使得名物化结构更便于指称，但相同的名物化结构即便少了主格指示

词也同样能进行指称，如例（２４）ｂ虽然使用了旁格近指词＝ｔｉｎ，但其辖域为ｉｂｕｓ（森林，即 ＭｉｎＮＰ），因

此也无关乎名物化结构本身。对比例（３２）中的两个疑问词问句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点。菲律宾与台湾南

岛语的疑问词问句都是分裂等同句，以名物化结构为主语、以疑问词为谓语。例如：

（３２）ａ．ｓｉｍａ＝ｂｉｓ　［ｎａ＝ｉｓｂａｉｖ＝ｓｕ＝ｓ　　　　 ｕｕｓ＝ｔａｎ］＝ｉ

谁＝究竟 非现实＝让焦买＝你．旁格＝旁格 衣服＝中指．旁格＝疑问

你究竟要给谁买那件衣服呢？（黄慧娟和施朝凯２０１６：１７７）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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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Ｄｒｙｅｒ（２００４）称之为“不含名词中心语的名词短语”（ｎｏｕｎｓｐｈｒ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ｎｏｕｎｓ）。



ｂ．ｓｉｍａ　ｎｉａｎ　　　ａ　　［ｎａ＝ｓａｉｖａｎ＝ｓｕ　　　　ｍａｓ　ｓｕｉ］

谁 他们．主格 主格 非现实＝给处焦＝你．旁格 旁格 钱

你要把钱给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同上：１７８）

例（３２）ａ搭配了旁格中指词＝ｔａｎ，而例（３２）ｂ没有搭配任何指示词，但两句的名物化结构都能顺利指称

某人。同样地，主格指示词的有无也不影响名物化结构。相同的名物化结构在例（３３）ａ搭配主格远指

词＝ａ，而在例（３３）ｂ却没有搭配任何指示词：

（３３）ａ．ｍａ＝ｂｉｓ　　［χａｂｉｎｕｎ］＝ａ＝ｉ

什么＝究竟 藏受焦＝远指．主格＝疑问

藏起来的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碆拉菲２０１７：３６）

ｂ．ｍａ　ａ　　［ｋｉ～ｋｉｉｍｕｎ＝ｓｕ］＝ｉ

什么 主格 未完整～找受焦＝你．旁格＝疑问

你在找的（东西）是什么呢？（同上）

因此，例（３２）、（３３）分别显示了名物化结构的内部（即 ＭｉｎＮＰ）或外部（即 ＭａｘＮＰ）是否搭配指示词只

是一个附带（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现象。然而，在名物化结构仅由一个动词组成的时候（如例（１１）、例（３３）ａ，指示

词的名物化作用便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区别动词的陈述与指称功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农

语的指示词才与汉语的“的”有近似的功能。

最后，上述的结论使我们重新思考前人对台湾南岛语名物化的理解。Ｒｏｓｓ（２００９）分析了诸多台湾

南岛语中带有焦点词缀的各种动词词形（原文称ｖｅｒｂｆｏｒｍｓ）。在他的分析中，一个语言众多的动词词

形当中往往只有一小部分具有名物化功能。例如，该文文末（３１９页）总共列出了１４个郡群布农语的动

词词形，除了２个用于祈使式之外，其余１２个用于直陈式的词形只有处所焦点的词干重叠形（即Ｃａ～

ＳＴＥＭａｎ）被视为具有名物化功能。然而，这样的分析是不够全面的，因为仅仅是在本文出现的例子当

中就能找到以下６个词形也都具有名物化功能。〔１８〕。例如：

（３４）ａ．主焦 ＭＳＴＥＭ，如例（１１）的ｍａｄａχａｓ（红）与ｍａｄｉａｖ（黄）

ｂ．主焦?ｉｎ?ＭＳＴＥＭ，如例（１９）的ｍａ?ｉ?ｂａｉｖ（买）与ｍ?ｉｎ?ｉｎｂｕχｂｕχ（迷路）

ｃ．受焦ＳＴＥＭｕｎ，如例（３３）ａ的χａｂｉｎｕｎ（藏）

ｄ．受焦Ｃａ～ＳＴＥＭｕｎ，如例（３３）ｂ的ｋｉ～ｋｉｉｍｕｎ（找）

ｅ．处焦ＳＴＥＭａｎ，如例（３２）ｂ的ｓａｉｖａｎ（给）

ｆ．让焦ｉｓＳＴＥＭ，如例（３２）ａ的ｉｓｂａｉｖ（买）

事实上，任何布农语直陈式的动词词形只要处在论元位置，辅以适当的事件参与者（如主事或受事）

或仅仅只是搭配指示词（如例（１１）与例（３３）ａ），都具有名物化功能、能够指称动词的主语论元。例如，词

干ｂａｉｖ（买）若搭配主焦词缀，则其主语是主事者，因此该主焦动词的名物化功能是指称购买者（如例

（１９）的ｍａ?ｉ?ｂａｉｖ）；同样的词干若搭配让焦词缀，则其主语是受益者，因此该让焦动词的名物化功能

是指称购买行为的受益者（如例（３２）ａ的ｉｓｂａｉｖ）。布农语动词所构成的名物化结构在本质上是语法

性的，在名物化结构的内层，动词仍然保有其特性（如能带论元、时地状语、时貌标记等），多数情况并未

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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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为求简洁，中文注解只标注词干的意思。Ｍ为Ｒｏｓｓ用来表示源于原始南岛语主事焦点?ｕｍ?或

ｍａ的抽

象符号，ＳＴＥＭ表示动词词干。过去时标记?ｉｎ?与?ｉ?为语素变体（详见曾思奇１９８６），与让焦标记ｉｓ结合后，两者合为

ｓｉｎ，如ｉｓｐａｎａχ（射击）的过去时词形为ｓｉｎｐａｎａχ。Ｃａ～表示词干的首辅音加上元音／ａ／，构成部分重叠，表达未完整体。



发生词汇层面的词类转换，只有在名物化结构的外层才展现其句法的名词性而与名词具有相同的论元

功能，这点与汉语的“的”字名物化结构相似（郭锐２０００）。

有关布农语动词与名词的区别，Ｌｉ（２０１８：１２７）提出了５项构词句法特性，我们认为其中的２项是由

于对名物化缺乏正确理解所导致的错误归纳，因此有必要加以厘清。该文认为（ｉ）名词“不需经过额外

的派生过程就能充当动词的论元”而动词不能；（ｉｉ）名词“能搭配格标记并且与指示词共现”而动词不

能。〔１９〕这两项结论似乎都与本文所举例证相左，但若进一步查看该文用以支持（ｉ）与（ｉｉ）的例句便能

发现问题的症结。例（３５）旨在说明未经过派生的动词，如 ｍａｕｎ，无法充当动词的论元（以 ｍａｓ标记），

而“由动词派生的名词”（原文为ｄｅｖｅｒｂａｌｎｏｕｎ），如ｋａ～ｋａｕｎｕｎ则可以。例（３６）的目的是展示未经过

派生的动词，如ｍａｕｂｕｎ，无法与指示词共现，而“由动词派生的名词”，如ｕ～ｕｂｕｎｕｎ，则可以。例如：

（３５）ａ．ｍａ～ｍａｕｎ　　　ｓａｉａ 　　　ｍａｓ　［ｋａ～ｋａｕｎｕｎ］

未完整～主焦．吃 远指．主格 旁格 未完整～吃受焦

他正在吃食物。（Ｌｉ２０１８：１２９）

ｂ．

ｍａ～ｍａｕｎ　　　ｓａｉａ 　　　ｍａｓ　［ｍａｕｎ］

未完整～主焦．吃 远指．主格 旁格 主焦．吃

（３６）ａ．ｍｕｐｕχ　［ｕ～ｕｂｕｎｕｎ］＝ａ

主焦破 未完整～孵育受焦＝远指．主格

那颗蛋是破的。

ｂ．

ｍｕｐｕχ　［ｍａｕｂｕｎ］＝ａ

主焦破 主焦孵育＝远指．主格

然而，这四个词形同样都是带有焦点标记（ｍａｕｎ与 ｍａｕｂｕｎ体现主焦 ＭＳＴＥＭ；ｋａ～ｋａｕｎｕｎ与ｕ

～ｕｂｕｎｕｎ体现受焦Ｃａ～ＳＴＥＭｕｎ），也同样兼有陈述与指称功能。例（３５）ｂ、（３６）ｂ之所以不合法，

并非由于词类不同，而是语义不相容所致。ｍａｕｎ与 ｍａｕｂｕｎ都是主事焦点动词，因此他们充当论元

时只能指称主事，即分别为吃东西之人与孵蛋的鸡，正如例（１９）的 ｍａ?ｉ?ｂａｉｖ只能指称购买者而 ｍ

?ｉｎ?ｉｎｂｕχｂｕχ只能指称迷路之人。例（３６）ｂ相当于是在说“那只孵蛋的（鸡）是破的”，动物无法作为

“破”的主语，因此该句当然不被母语专家所接受。事实上，只要语意角色正确，即便是 ｍａｕｂｕｎ也跟

名词一样“能搭配格标记并且与指示词共现”，如下例中指称母鸡的ｍａｕｂｕｎ。

（３７）ｍａａ　ｕ～ｕｂｕｎｕｎ　　χａｉ，ｕｂｕｎｕｎ　ｍａｓ　［ｍａｕｂｕｎ］＝ｔｉａ

主题 未完整～孵育受焦 主题 孵育受焦 旁格 主焦孵育＝远指．旁格

鸡蛋呢，是那只母鸡孵育的。（郑恒雄和颜明仁２０１６）

相反地，若是语意角色错误，即便是所谓的“由动词派生的名词”也是无法顺利充当论元的。例如

ｕ～ｕｂｕｎｕｎ是受焦动词，因此只能指称被孵化的蛋，若硬将其与远指词＝ａ的搭配作为例（３５）ａ的主

语，同样也会得到语义不相容的句子（即“那颗蛋正在吃食物”）。因此，只要语意角色正确，带有焦点标

记的各种布农语动词词形都“能搭配格标记并且与指示词共现”，就这项句法分布特性而言，动词词形都

具有名物化功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论元位置上的动词词形都已经派生为名词，因为这些词形在其所

建构的名词性短语内仍然保有各种动词的特性。

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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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原文为：“ｃａｎｏｃｃｕｒａｆｔｅｒａｖｅｒｂａｓａ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以及“ｃａｎｂｅｃａｓｅｍａｒｋｅｄａｎｄｃｏ

ｏｃｃｕｒｗｉｔｈ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



５ 总结

本文以Ｄｉｅｓｓｅｌ（１９９９）所指出的指示词辖域判定难题为出发点，论证了布农语的指示附着词并非皆

具有相同的辖域潜力。主要的结论为：主格指示词为短语后附而旁格指示词为紧邻宿主后附。透过使

用不同的格位的指示词，布农语有效地解决了辖域的归属问题，这种解决方案即便是在台湾南岛语当中

也是布农语所特有的。为此，我们归纳了４种判定指示词辖域的语言类型，以作为后续进一步研究此类

问题的基础。

虽然本文的部分结论与前人相同，但我们所提出的证据却是更加强而有力的。此一结论还可结合

布农语人称附着词主格与旁格的不同分布获得更为一般性的归纳，即主格附着词的辖域总是大于旁格

附着词。更重要的是，本文借由指示词与名物化结构之间的互动，展示了前人对南岛语名物化的机制缺

乏深入的理解，以致于产生偏颇或错误的结论。布农语的个案研究说明，将词类与名物化视为两种独立

的概念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重新检视其他台湾南岛语的相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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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本刊编委陈章太先生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章太先生，于２０２１年

１０月１７日凌晨逝世。陈章太先生出生于１９３２年，福建永春人，１９５５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国家语委常务副主

任，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先生是积极推进我国语言研究特别是语言应用研究的主要领军人物，曾参与筹

备成立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应用语言学会，并任中国语言学会第一任秘书长、中国应用语言学会第一任会长，筹办《中国

语言学报》和《语言文字应用》两个学术刊物。陈章太先生的语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汉语方言调
!

研究和社会语言学

及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等方面，主要著作有《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语言规划研究》等。陈章太先生生前倾力支持《语言

科学》的发展，不仅慨允担任《语言科学》编委，同时两次赐稿，在《语言科学》发表《论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２００５年第２

期）、《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新突破》（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等重要论文，先生还在本刊创刊十周年之际发来题为《创新发展 再

创辉煌》贺文。本刊编辑部全体同仁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陈章太先生！

（本刊记者）

７０６

江豪文　附着词的辖域判断问题


